母公司招标，子公司能投标吗？母子公司可以共同投一个标吗？

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关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话题经常被人提起。子公司是相对于母公司的概念，是指一定比例的股份被另一公司持有或通过协议方式受到另一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处于控制地位的公司习惯上被称为“母公司”。虽然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控制，但在法律上，子公司仍是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企业，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其财产与母公司的财产彼此独立，对各自的债务各自负责，互不连带。

弄清楚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后，我们再来看这些实践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一、母公司招标，子公司能投标吗？

答：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是不一定就影响招标公正性。是否影响招标公正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认定：一是招标文件中是否有刻意偏向子公司的条款，二是招标过程中有是否偏向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践中，母公司招标，子公司投标其实是很常见的，即便存在异议和投诉，招标文件和招标过程都合法合规的话，子公司中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二、母公司和子公司可以共同投一个标吗？

答：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由于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肯定是存在控股或管理关系的，所以不可以在同一个标段投标。

三、同属一家母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可以共同投一个标吗？

答：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这两家公司如果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是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那么就可以共同投一个标。事实上，实践中子公司和子公司基本是不存在以上情形的，两家或数家子公司同时投一个标也是很常见的。

四、母公司和子公司可以互相借用对方的资质和业绩投标吗？

答：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法人地位是独立的，财产也是彼此独立的，各自承担自己的民事责任，所以不可以互相借用对方的资质和业绩投标。

